附件2：

北京市怀柔区农业农村局

2024年北京市怀柔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（征集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及依据
   根据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2024年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>的函》(京政农函〔2024〕10号)，为保护耕地、提升地力，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，结合本区实际，起草了《2024年北京市怀柔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》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区农业农村局认真研究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2024年北京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>的函》(京政农函〔2024〕10号)，深入分析我区农业发展要求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初步形成了《2024年北京市怀柔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》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补贴对象

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本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。对于农民（包括集体经济组织）自行承包耕种的耕地，补贴对象为种地农民（包括集体经济组织）；对于流转（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）至其他经营主体（包括农民、集体经济组织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）耕种的耕地，可依据流转（承包）合同约定确定补贴对象；流转（承包）合同未作约定的，补贴对象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民（包括集体经济组织）。

（二）补贴范围

上一年度本区种植粮食作物、经济作物的耕地，对期间存在以下情形的不予补贴：

1.未纳入耕地管理的复耕复垦地；
2.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、非农业征（占）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；

3.占补平衡“补”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;
4.退耕还林的、与果（林）间作的耕地；

5.存在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和撂荒等行为的耕地；
6.损毁粮食作物、经济作物或违规种植的耕地；

7.因生产管理不到位，造成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绝产绝收的耕地；
8.种植农产品发生过质量安全事故的耕地；

9.违反农作物秸秆禁烧规定、未按规定回收废旧农膜且各级检查指出后未及时整改到位的耕地。

（三）补贴标准

市级补贴标准为每亩300元，区级配套补贴标准为每亩100元，同一块耕地只能享受一次2024年市、区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，不可同时享受市、区级蔬菜生产补贴，要按实际耕地面积进行补贴，不能按照不同农作物播种面积核算，杜绝多次发放补贴资金的现象。
四、所要解决的问题

     通过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，加强我区耕地保护力度就，提升地力和粮食单产水平，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。
